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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国期货业协会失信及违规处理办法（试行）》 

起草说明 

 

为规范中国期货业协会（以下简称协会）依法依规履行自律

管理职责，提高自律管理透明度，督促行业落实信义义务，加强

行业诚信建设，协会根据《期货交易管理条例》《关于加快推进

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》

（国办发〔2019〕35号）及《中国期货业协会章程》，起草了《中

国期货业协会失信及违规处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。

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: 

一、制定《办法》的必要性 

协会自成立以来，严格按照《期货交易管理条例》赋予的职

责，制定了《中国期货业协会会员自律公约》、《中国期货行业

反商业贿赂诚信公约》、《期货行业诚信准则》、《期货从业人

员执业行为准则》、《期货经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廉洁从业实施

细则》等会员及从业人员应当遵守的行业自律性规则，同时对违

反协会章程和自律性规则的会员及从业人员，按照规定给予纪律

处分，旨在通过惩教结合，净化期货行业生态、营造公平诚信的

市场环境，推动期货市场高质量发展。近五年，协会共对近两百

家（次）会员及一百余名从业人员实施纪律处分，起到了有力的

警示震慑作用，对引导行业良性健康发展产生了积极效果。 

但是，随着接受协会自律管理的会员种类增多，协会在开展

自律管理工作时，也遇到了新的问题。一是协会应当加强行业诚

信建设，对会员及其从业人员尚未达到纪律处分标准的违规行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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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自愿接受协会自律管理但尚未成为协会会员的机构及其工作人

员的不规范行为、对协会自律规则中规定的其他自然人（例如与

期货公司开展居间合作的居间人）的不规范行为、对受到中国证

监会行政处罚的投资者的失信行为进行关注，但目前缺乏相应的

自律管理规范手段；二是随着自律管理对象范围日益扩大，现有

规则中规定的纪律处分措施不能满足对不同主体进行分类处分的

需要。例如在对期货公司设立的资产管理公司、风险管理公司的

工作人员严重违规行为进行处理时，因其不具有期货从业资格，

目前不能给予等同于暂停或者撤销期货从业资格的纪律惩戒；三

是现有大部分自律规则中仅原则性规定违反规则可以采取的纪

律处分措施，并无具体对应标准；部分自律规则虽有具体标准，

但因出台时间久远，标准并未与时俱进，进一步加大了协会的自

由裁量空间，增加了工作人员的廉洁风险。 

因此，协会有必要一方面按照《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

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

〔2019〕35号）中关于“支持有关部门授权的行业协会商会协助

开展行业信用建设和信用监管”的精神，建立对接受协会自律管

理的机构、会员和从业人员的失信行为名单管理机制，构建多层

次的自律管理体系，将诚信作为行规行约重要内容，督促行业落

实信义义务，增强依法诚信经营意识；另一方面通过总结协会多

年来实施纪律处分经验，研判新形势下新领域、新业务的违规风

险，进一步明确纪律处分的原则和适用标准，细化实施纪律处分

的具体违规情形，引入当事人承诺和解制度，推动化解矛盾纠纷

关口前移，规范协会自由裁量权，增强协会实施纪律处分的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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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、透明度和可预期性。 

二、《办法》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

《办法》共八章五十九条，包括总则、纪律处分实施原则、

对会员及其从业人员实施纪律处分的种类及适用情形、实施纪律

处分的典型违规情形、当事人承诺和解制度、与违纪违规处分、

行政执法、刑事司法的衔接、失信行为管理名单和附则。主要内

容如下： 

（一）明确《办法》适用范围，为协会依法依规实施纪律处

分和失信行为名单管理提供制度保障 

一是统一明确从业人员的范围。协会现有自律规则除对具有

期货从业资格的期货从业人员进行约束外，还涉及对期货公司设

立的资产管理公司和风险管理公司等会员单位的工作人员、自愿

接受协会自律管理但尚未成为协会会员的场外交易商机构的工作

人员、与期货公司开展居间合作的居间人等的要求。因此，《办

法》将上述人员均纳入适用范围，统称为“从业人员”，并明确

“工作人员”包括与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的正式员工、劳务派遣至

公司的其他人员等。同时，从业人员从事的“期货及衍生品相关

业务”也包括风险管理试点业务、中间介绍（IB）业务等。 

二是对违规主体分类采取不同的自律管理方式。一方面，协

会依据章程，对违反自律规则的会员及其从业人员实施纪律处分。

实施纪律处分，应当按照《中国期货业协会批评警示程序》和《中

国期货业协会纪律惩戒程序》规定的程序进行，但该两项程序性

规则中规定的处分种类和适用情形与《办法》不一致的，按照“新

法优于旧法”的原则，以《办法》的规定为准。另一方面，协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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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根据自律管理需要，探索行业信用体系建设，对接受协会自

律管理的机构、会员和从业人员失信行为均可采取信用管理方式，

建立不同的失信行为信用管理名单，供机构开展人员管理、业务

合作参考使用。 

（二）发挥协会在开展行业诚信建设方面的积极作用，建立

失信行为信用名单管理机制 

充分发挥信用管理在协会创新自律管理机制、提高自律管理

能力和水平方面的基础性作用，明确协会对接受协会自律管理的

机构、会员和从业人员建立失信行为信用名单管理机制、实施信

用管理的依据，规范纳入失信行为名单的信用信息范围，对探索

建立信用修复机制和健全信用信息异议申请流程做了原则性规定。

对于不同的失信行为管理名单，将由协会相关业务部门另行制定

具体程序和应用后果。 

（三）完善实施纪律处分的原则、处分种类、适用情形，细

化典型违规情形适用具体处分标准，规范协会自由裁量权 

一是在《中国期货业协会批评警示程序》和《中国期货业协

会纪律惩戒程序》规定的基础上，按照协会现有内设部门分工职

责，明确了纪律处分的基本原则和工作机制。 

二是完善纪律处分种类和适用情形。在批评警示措施中增加

了“责令聘请具有专业资质的中介机构出具相关评估报告”，在

纪律惩戒中增加了“认定为1年至3年内不适合在会员单位从事

期货及衍生品等相关业务的人员”和“认定为永久不适合在会员

单位从事期货及衍生品等相关业务的人员”的处分措施；同时，

总结实施《中国期货业协会批评警示程序》和《中国期货业协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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纪律惩戒程序》过程中对于适用情形的经验，进行相应调整，更

具可操作性。 

三是细化自律规则中典型违规情形适用的具体处分标准。针

对从业人员执业行为、会员内控管理、信息报送和风险管理业务

四个方面的典型违规情形，明确了针对性的纪律处分措施，进一

步规范协会自由裁量权，给市场合理预期。 

（四）参考证券期货行政执法当事人承诺制度，明确协会采

取当事人承诺和解制度的执行程序，为多元有效化解纠纷提供制

度依据 

通过与《中国期货业协会纪律惩戒程序》有关规定相衔接，

明确当事人承诺和解制度的内涵和适用原则，规定适用的基本流

程，明确监督制约机制，确保公平公正公开实施当事人承诺和解

制度，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，提高自律管理效能，实现良好

的社会效果和自律管理效果。 

（五）按照“避免不必要的一事多罚，自律管理差异补位”

原则，厘清纪律处分与违纪违规处分、行政执法、刑事司法的边

界 

对于既违纪违规违法，又违反协会自律规则，有关单位已经

采取相关措施的违规行为，协会按照“避免不必要的一事多罚，

自律管理差异补位”的原则，确定不同的跟进处理标准。 

一是当事人严重违纪违规违法，受到开除党籍的党纪处分、

开除的政务处分、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的，协会原则上给予差

异化、补充性的纪律惩戒，包括暂停会员部分权利、暂停或者取

消会员资格、暂停或者撤销期货从业资格、认定为不适合在会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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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从事期货及衍生品等相关业务的人员； 

二是当事人受到开除党籍以外的党纪处分、开除以外的政务

处分或者是被采取行政监管措施的违规行为，未造成不利影响、

不存在利益输送、未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的，原则上不再跟进实

施纪律处分，但可以根据违规行为性质，计入失信行为管理名单； 

三是当事人受到开除党籍以外的党纪处分、开除以外的政务

处分或者是被采取行政监管措施的违规行为造成风险外溢、损害

投资者合法权益、存在利益输送以及触碰执业行为底线的，原则

上可以按照《办法》规定的标准，跟进实施纪律惩戒。 

特此说明。 


